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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
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6月4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二) 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6年6月4日 14点30分
召开地点：武汉市汉阳区汉阳大道134号公司本部8楼801会议室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6年6月4日
至2026年6月4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
的9: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否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

议案名称

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相关议案已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 2026年 5月 19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交易所（www.sse.com.cn）网站。
2、特别决议议案：1、2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无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
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三)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
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
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
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有权出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
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Ａ股

股票代码
600774

股票简称
汉商集团

股权登记日
2026/5/29

(二)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法：出席现场会议的个人股东凭身份证、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

示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出
席。法定代表人出席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资格有效证明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代
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的方式登记。
融资融券投资者出席现场会议的，应持有融资融券相关证券公司的营业执照、证券账户证明及其

向投资者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投资者为个人的，还应持有本人身份证；投资者为单位的，还应持有本
单位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参会人员身份证。

2、登记时间：2026年6月3日上午9:30-12:00，下午2:30-5:00
3、登记地点：本公司证券事务部（办公楼七楼）
4、会议预计半天，与会股东交通费和食宿费自理。
5、选择网络投票的股东，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直接参与股东会投票。
六、其他事项
联系电话及传真：（027）84843197
地址：武汉市汉阳大道134号
邮编：430050

电子邮件：hshsd@126.com
特此公告。

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6年6月4日召开的贵公司2026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2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

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0774 证券简称：汉商集团 公告编号：2026-028
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有 ，议案9《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未通过。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9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武汉市汉阳区汉阳大道134号公司本部801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4
175,441,947

60.70

注：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295,032,402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内共有6,024,130股公
司股份，公司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89,008,272股。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副董事长杜书伟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5,196,275
比例（%）
99.8599

反对
票数

242,372
比例（%）
0.1381

弃权
票数
3,300

比例（%）
0.0020

2、议案名称：董事会2025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5,196,275
比例（%）
99.8599

反对
票数

242,372
比例（%）
0.1381

弃权
票数
3,300

比例（%）
0.0020

3、议案名称：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5,201,275
比例（%）
99.8628

反对
票数

236,972
比例（%）
0.1350

弃权
票数
3,700

比例（%）
0.0022

4、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5,195,675
比例（%）
99.8596

反对
票数

242,972
比例（%）
0.1384

弃权
票数
3,300

比例（%）
0.0020

5、议案名称：2025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5,188,275
比例（%）
99.8554

反对
票数

250,372
比例（%）
0.1427

弃权
票数
3,300

比例（%）
0.0019

6、议案名称：关于续展及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4,585,675
比例（%）
99.5119

反对
票数

850,972
比例（%）
0.4850

弃权
票数
5,300

比例（%）
0.0031

7、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实际履职董事薪酬与考核管理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5,135,770
比例（%）
54.2263

反对
票数

80,296,977
比例（%）
45.7684

弃权
票数
9,200

比例（%）
0.0053

8、议案名称：关于新增《汉商集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4,590,675
比例（%）
99.5147

反对
票数

845,972
比例（%）
0.4821

弃权
票数
5,300

比例（%）
0.0032

9、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
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5,144,670
比例（%）
54.2314

反对
票数

80,291,977
比例（%）
45.7655

弃权
票数
5,300

比例（%）
0.0031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A股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
东

持股 1%-5%普通股股
东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
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同意
票数

172,049,315

0

3,138,960

186,960

2,952,000

比例

100.0000

0.0000

92.5228

76.3625

93.7797

反对
票数

0

0

250,372

54,572

195,800

比例

0.0000

0.0000

7.3798

22.2895

6.2203

弃权
票数

0

0

3,300

3,30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974

1.3480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5

9

议案名称

2025 年度公司利润分
配预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公司以简
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2,924,360

2,335,360

比例（%）

92.0179

73.4844

反对

票数

250,372

837,372

比例（%）

7.8782

26.3487

弃权

票数

3,300

5,300

比例（%）

0.1039

0.1669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第5、9项议案对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

计票。持股5%以下股东的表决数据不包含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表决结果。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谭四军 宋徐昕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00774 证券简称：汉商集团 公告编号：2026-026
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改
《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18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变更公司注册资本
公司于2026年5月18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

并注销的议案》，同意将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且尚未使用的6,024,130股公司股份进行注
销。本次注销后，公司总股本将由295,032,402股减少为289,008,272股，注册资本将由295,032,402元
减少为289,008,272元。

二、修改《公司章程》
鉴于公司注册资本变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拟对《公司章程》进行修改，修改情况如下：
序号

1

2

修改前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95,032,402元。

第二十七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295,032,402股，公司的股本
结构为：普通股295,032,402股。

修改后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89,008,272元。

第二十七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289,008,272股，公司的股本
结构为：普通股289,008,272股。

除上述条款修改外，《公司章程》的其他内容未做变动，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将刊载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上述事项仍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经营层按照相关规定对
《公司章程》中涉及注册资本金额、股本总数等条款进行相应修改并办理工商登记备案。

特此公告。
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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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拟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且尚未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的6,024,130股公

司股份的用途由“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变更为“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 本次拟注销股份共计6,024,1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4%。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295,

032,402股减少为289,008,272股，注册资本将由295,032,402元减少为289,008,272元。
● 本次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18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拟将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且尚未使
用的6,024,130股公司股份的用途由“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变更为“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

本”。本次变更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回购股份实施情况
公司于2022年5月25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不低于人民币7,5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15,000万元（含），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股票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2022年6月15日，公司实施了首次回购。截至2023年5月24日，公司完成回购，已实际回购公司
股份6,024,130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2.04%，回购最高价格13.25元/股，最低价格11.49元/股，回购
均价12.53元/股，使用资金总额7,547.84万元（不含佣金等交易费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
月25日在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股份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公告
编号：2023-022）。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上述6,024,130股股份尚未用于员工持股
计划或股权激励。

二、本次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原因及内容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回购股份》及公司回购方案的相关规

定：若公司未能在回购股份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日后3年内转让完毕未使用的部分，将依法予以
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

为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提高公司长期投资价值，增强投资者信心，公司结合实际情况并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则，拟将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且尚未使用的6,024,130股公司
股份的用途由“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变更为“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除该项内容变更
外，回购方案中其他内容不作变更。

三、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本结构为基数，本次变更及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预计将由 295,

032,402股减少为289,008,272股。具体股权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合计

本次变动前
股份数量
（股）
152,225

294,880,177
6,024,130

295,032,402

占总股本比例
（%）
0.05
99.95
2.04
100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股）
152,225

288,856,047
0

289,008,272

占总股本比例
（%）
0.05
99.95

0
100

注：以上股本结构变动的最终情况以本次注销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四、本次变更回购用途并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事项是公司结合目前实际情况审慎考虑做出的决策，符合《上

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不
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对公司债务履行能力、持续经营能力等产生影
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化，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五、本次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6年5月18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

并注销的议案》，同意将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且尚未使用的6,024,130股公司股份的用途
由“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变更为“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
审议通过后实施。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经营层按照相关规定办理股份注销的相关手续，
同时根据注销结果对《公司章程》中涉及注册资本金额、股本总数等条款进行相应修改并办理工商登
记备案。

特此公告。
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00774 股票简称：汉商集团 公告编号：2026-024
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13日以网络传输的方式发出关于召开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材料。本次会议于 2026年 5月 18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9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
拟将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且尚未使用的6,024,130股公司股份的用途由“用于员工持

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变更为“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除该项内容变更外，回购方案中其他内容不
作变更。本次变更及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295,032,402股减少为289,008,272股。详见公司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汉商集团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5）。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拟将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且尚未使用的 6,024,130股公司股份进行注销。本次

注销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295,032,402股减少为 289,008,272股，注册资本将由 295,032,402元减少为
289,008,272元。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拟对《公司章程》进行相应修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发布的《汉商集团公司章程》（2026年5月修订）、《汉商集团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改＜公
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6）。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2026年 6月 4日 14:30在武汉市汉阳区汉阳大道 134号公司本部 8楼 801会议室召开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汉商集团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6-027）。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以上第1、2项议案将提交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同时，公司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管理

层在股东会审议通过后办理章程修订、减少注册资本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备案等全部事宜。
特此公告。

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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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3011 证券简称：海象新材 公告编号：2026-035
浙江海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9:15-

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时间为
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9:15-15:00。

2、会议地点：浙江省海宁市海昌街道海丰路380号3幢浙江海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的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周林先生因工作安排未能主持本次股东会，过半数董事推选董

事、总经理王淑芳女士主持。
6、会议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出席情况
1、参加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3人，持有公司股份数42,704,914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2.3960%。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人，持有公司股份数41,419,714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1201%。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9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285,20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2759%。
4、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的股东）共31人，代表股份3,345,454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213%。

5、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
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两种表决方式进行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42,695,2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3%；反对8,8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6%；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2、《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42,695,2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3%；反对8,8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6%；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3、《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42,695,2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3%；反对8,8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6%；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4、《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同意42,695,2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3%；反对8,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6%；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2）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335,7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7101%；反对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30%；弃权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9%。

5、《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1）同意42,695,9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9%；反对8,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6%；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2）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336,4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7310%；反对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30%；弃权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

6、《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同意42,695,2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3%；反对8,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6%；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2）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335,7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7101%；反对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30%；弃权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7、《关于修订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津贴管理制度＞的议案》
（1）同意42,695,2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3%；反对8,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6%；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2）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335,7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7101%；反对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30%；弃权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9%。

8、《关于审议2025年度董事薪酬、津贴情况及2026年度董事薪酬、津贴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王周林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海宁晶美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本议案回避了表

决。
（1）同意3,335,7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01%；反对8,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30%；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9%。
（2）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335,7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7101%；反对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30%；弃权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9%。

9、《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同意42,695,2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3%；反对8,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6%；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2）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335,7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7101%；反对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30%；弃权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9%。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张骐、罗毅平出席了本次会议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浙江海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海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海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3011 证券简称：海象新材 公告编号：2026-037
浙江海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非独立董事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于2026年
4月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提名第三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核，同意提名李延延女士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于2026年5月19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同意选举李延延女士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股东会审议通过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
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于2026年5月1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的议案》，董事会同意补选李延延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任期与其董事任期一致。调整后，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为朱雯婷
女士、黄少明先生、李延延女士，其中朱雯婷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集人。李延延女士的简历详见附

件。
特此公告。

浙江海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附件：李延延女士简历
李延延女士，1990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2014年4月至2015年9

月任浙江晶美建材科技有限公司品控部原材料检验员；2015年10月至2019年2月任浙江晶美建材科
技有限公司销售部业务员；2019年 3月至 2019年 8月任浙江海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品控部主管；
2019年9月至今任越南海欣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2021年1月至今任浙江海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2026年5月至今任浙江海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李延延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李延延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没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
措施的情形，没有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三
年内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情形，没有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
情形，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李延
延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证券代码：003011 证券简称：海象新材 公告编号：2026-036
浙江海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海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26年 5月 19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会议通知已于2026年5月13日通过

邮件和电话的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周林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以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对本次会议需审议的议案进行了充分讨论，形成了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同意补选李延延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任期与其董事任期一致。调

整后，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为朱雯婷女士、黄少明先生、李延延女士，其中朱雯婷为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召集人。

三、备查文件
1、浙江海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海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0812 证券简称:陕西金叶 公告编号:2026-36号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9日 14:00
（2）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9:15－9:25，9:30－11:30和13:

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三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局
5.会议主持人：袁汉源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

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51人，代表股份179,442,0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855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人，代表股份 145,512,71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344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47 人，代表股份 33,929,34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106%。

2.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下同）出席情况：

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249人出席本次会议，代表公司股份85,467,5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1.3622%。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4.本公司聘请的上海市锦天城(西安)律师事务所委派曹治林律师、刘宝元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

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
表决结果如下：
（一）《公司2025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7,525,2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318%；反对 1,797,40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17%；弃权 11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5%。

2.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二）《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7,537,4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386%；反对 1,797,30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16%；弃权 10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8%。

2.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7,488,8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115%；反对 1,846,00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87%；弃权10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7%。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3,514,3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147%；反对1,846,0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599%；弃权 10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4%。

3.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陕西中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回避股份总数为

15,358,800股。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2,162,0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291%；反对 1,817,40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76%；弃权10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3%。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187,5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597%；反对1,817,4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923%；弃权 10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81%。

3.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五）《关于2026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敞口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7,353,7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362%；反对 1,818,30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33%；弃权 27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05%。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3,379,2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566%；反对1,818,3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275%；弃权 27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59%。

3.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3以上通过。
（六）《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7,535,4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375%；反对 1,793,00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992%；弃权 11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3%。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3,560,9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692%；反对1,793,0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979%；弃权 11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9%。

3.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七）《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绩效考核管理制度＞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7,456,7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936%；反对 1,865,20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394%；弃权 12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9%。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3,482,2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771%；反对1,865,2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824%；弃权 12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5%。

3.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八）《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7,301,2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070%；反对 1,867,70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408%；弃权 27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22%。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3,326,7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952%；反对1,867,7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853%；弃权 27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95%。

3.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九）《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7,510,1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234%；反对 1,813,80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08%；弃权 11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8%。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3,535,6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396%；反对1,813,8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222%；弃权 11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2%。

3.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法律意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西安)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曹治林 刘宝元
3.结论性意见：
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局印章的本次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局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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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世纪证券”）出具的《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世纪证券为公司2022年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2025年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项目的保荐机构，其中，2025年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法定持续督导期限到
2028年12月31日，2022年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法定督导期已届满，但截至目前，募
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世纪证券需持续履行持续督导职责。赵宇先生和吴坤芳先生为公司上述项目
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

由于原保荐代表人赵宇先生工作变动，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世纪证券决定委派夏曾
萌先生（简历详见附件）接替赵宇先生继续履行对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为吴坤芳先生和夏曾萌先生。
公司董事会对赵宇先生在公司持续督导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附件：
夏曾萌先生：保荐代表人、注册会计师，曾任职于信永中和和普华永道，主持或参与金蝶国际、金

逸影视、理邦仪器、中国平安等项目审计工作，参与龙版传媒 IPO、诺德股份非公开发行、安车检测非公
开发行等项目申报，主持或参与豪鹏科技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唐人神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项目；具有丰富的投资银行从业经验，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
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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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
提示性公告

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43.86%
42.84%

是□ 否R
是□ 否R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R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广东特耐尔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者身份

R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91440606MA4UKXD38G□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广东特耐尔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特耐尔”）出具的《关于权益变动比例触及1%整数倍的告知函》。2026年5月19日，特耐尔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640,000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 70,661,000股减少至 69,021,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43.86%减少至42.84%，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
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现就相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广东特耐尔投资
有限公司

变动前股数（万
股）

7,066.1000

变动前比例
（%）

43.86

变动后股数（万
股）

6,902.1000

变 动 后 比
例（%）

42.84

权益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R

其他：____（请注明）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6/05/19

资金来源（仅
增持填写）

/

三、其他说明
本次权益变动为控股股东履行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1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控股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6-
019），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

截至目前该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仍处于减持期。公司将督促其严格遵守减持相关规定，并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发生变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
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